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曠野嗎哪-2025 年 9 月 18 日 

讓兒女看見以神為中心的信心生活 
 

讀經：申命記 6 章 1-9 節 

6:1 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

上遵行， 

6:2 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，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，謹守他的一切律例、誡命，就是我所吩

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。 

6:3 以色列阿！你要聽，要謹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與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數極其增多，

正如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應許你的。 

6:4 以色列阿！你要聽，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 

6:5 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。 

6:6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，都要記在心上，  

6:7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；無論你坐在家裡，行在路上，躺下、起來，都要談論。 

6:8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，戴在額上為經文。 

6:9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，並你的城門上。 

 

金句：申命記 6 章 6-7 節 

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，都要記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。 

 

 

今天我們思想《讓兒女看見以神為中心的信心生活》這個題目。 

 

家庭是第一個教室，父母是第一任老師。是孩子的第一位牧師。孩子不單聽我們怎麼說，

更重要的是看我們怎麼活。是怎麼樣以神為中心。孩子需要的不是一套道理，而是父母真實

的榜樣。 

 

若我們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主日的兩小時，而不是每天的生活方式，那麼孩子會學到的就

是：信仰只是形式，不是生命。申命記 6章 1-2 節，「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

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，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，一生敬畏耶

和華你的神，謹守他的一切律例、誡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。」 

 

「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！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耶和華你的

神。」人生在世能真正托住靈魂的是信仰，父母要讓孩子看見什麼叫做「敬畏耶和華」。 

 

我們有責任讓兒女看見信仰的真實與榮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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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數字告訴我們，絕大多數的孩子會接受父母親的宗教信仰。 

 

從邏輯上來說，基督徒家庭裡生的孩子，長大以後，有很大的機率會成為基督徒。但除

非神揀選和呼召，人憑著自己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墮落的本性，是不會尋求神的。 

 

被神任憑的孩子，他們聽見真理的道，會壓抑「信靠耶穌基督」的願望，因為「被罪迷

惑」，就心裡剛硬，阻擋真理。 

 

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在最好的環境裡，也可能會不信真道，轉去信從虛謊。以利的兩個

兒子，何弗尼、非尼哈，撒母耳的兩個兒子約珥、亞比亞就是這樣。但我們至少要讓他們看

見和體驗。父母若把信仰真實地活給孩子看，這就是最寶貴，最真實的產業。 

 

托爾斯泰所說，每天一點點實際的善行，會累積成孩子對信仰的觀感。靈修不只是個人

領受，也要化成行動，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。 

 

神要我們盡心愛祂，在價值判斷上以祂為中心。在性格與恩賜上反映祂的樣式。在生活，

資源和時間分配上以祂為首要。孩子從你身上看見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」，就會跟著重視。 

 

讓我們省察，我們的心在哪裡？我們在家庭裡顯出怎樣的品格？我們把時間和資源都投

入在哪裡？ 

 

作為神的代理人。孩子會從父母的選擇觀察，把時間投資在哪裡？如何使用金錢？如何

面對不如意的環境？當父母在家中活出誠實、仁慈、謙卑，孩子就看到信仰不是「口號」。 

 

但如果你只是口裡這麼說，神看為正的事卻不去行，只求眼前的利益，而罔顧誠信，不

問「耶穌會怎麼做」，孩子們就會認為「耶穌」只在聖經裡。 

 

想一想，若真的以神為中心，你的孩子就會從生活中看到什麼是神的國。你在困境中仍

有平安喜樂，孩子看到的信仰就不是空談，而是真實的依靠。 

 

兒女需要在群體中，看見神如何帶領整個教會。神怎麼帶領我們這個群體？從小把孩子

帶來教會，讓孩子看見整個群體的見證。 

 

孩子需要看見的不只是父母個人靈修，還要看見父母在教會群體中的委身，怎麼參與教

會，讓兒女體驗群體信仰的力量。 

 

信仰的傳承不是孤單的個人努力，而是整個群體「一起」的生活方式。神喜歡正直人的

禱告，喜歡人的順服和群體的公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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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子女是父母每天、持續的呼召。父母是不自覺的在向孩子示範如何悔改、如何謙卑、

如何倚靠恩典。 

 

人並不完美，要時時轉向神。孩子需要理解救恩，他們真正學習的，不只是我們嘴上說

什麼，而是我們每天怎麼活？ 

 

教育不是「灌輸」，而是點燃「火焰」，是「啟發」。父母若常常禱告，孩子就會學會禱

告。父母若在失敗後悔改，孩子就會學會悔改。父母若在困難中仍信靠神，孩子就會學會什

麼是信心。 

 

當孩子看見父母在患難中仍有平安和確據，就會看見真實的神。若你真是讓主居首位，

孩子就學會什麼是「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」。保羅提醒父母：「不要惹兒女的氣，只要照著主

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」（以弗所書 6章 4節）。 

 

所羅門說，「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。」（箴言 22 章 6 節）

趁著孩子還年幼，一面讓他們看見以神為中心的信心生活，一面把神的真理放在他們心中。 

 

當你的兒女看見信心的真實，自己習慣在生活中實踐信仰，就不會假冒為善。父母真心

愛神，兒女就會選擇跟隨，他們自己會明白什麼是「神喜悅的生活」。 

 

成功的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。當你盡心為主而活，把屬靈的信心、盼望、愛心，當作

「產業」留給孩子，那就是你能夠給他的最珍貴的禮物。 

 

保羅思念提摩太的時候，寫信給他，說，「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；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

羅以，和你母友尼基心裡的；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。」（提摩太後書 1章 5節） 

 

一個虔誠的母親留給孩子最寶貴的遺產，就是對神的信心，和對神話語的看重。羅以和

友尼基做得好。 

 

「童年」對一個人的一生影響很大。根據多年前的一份「巴那調查報告」顯示，百分之

八十五的基督徒是在十四歲以前就信主了。換句話說，多數基督徒還在童年的時候，信心的

種子就已經在他裡面萌芽了。美國幽默作家馬克吐溫說，「就是在我們母親的膝上，我們獲得

了我們人生最高尚、最真誠和最遠大的理想。」 

 

箴言 20 章 7 節，所羅門說，「行為純正的義人，他的子孫是有福的！」 

 

行為純正的義人，他的兒女們容易信主，因為孩子在父母的生活中，看見信仰的實踐，

他們的心就容易向神敞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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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患難中，孩子們看我們怎麼度過，是唉聲嘆氣，怨天尤人？還是堅心信靠神？在順境

的時候孩子們看我們怎麼自處。在做決定的時候，孩子們看我們怎麼做決定，看重的是什麼？

在待人處事上孩子們也在看，這些都成為他們日後的影響。 

 

就像今天我們很多處事的模式，也是受早年父母親的影響，你下意識的會想到當年父母

親是怎麼做的。 

 

父母若自己沒有敬虔的心，就不能指望孩子敬虔。父母若心中沒有神，孩子很自然的就

不會信。 

 

人天然與神為敵，唯有在基督裡與神和好，才有新的生命。若父母自己沒有真實重生，

只在主日談信仰，卻在平日活得與世界沒有兩樣，孩子就會覺得信仰是「形式」。 

 

小心，在孩子面前你只強調「成功」而忽略「敬虔」，孩子會覺得信仰是可有可無的。

但你若把目標放在永恆，孩子就會學會定睛天上的事。 

 

屬靈人的目標，是以永恆為焦點。若不是這樣，孩子看見「世界的價值觀」取代了神的

話，就會以為那就是人生的全部。 

 

父母不是單單告訴孩子該做什麼，而是要用整個生命去活出來。兒女不是看你怎麼說，

而是看你怎麼活。有沒有「把真理帶入生活」？若父母自己不敬虔，就難以帶領兒女歸向神，

除非神另外施恩。 

 

讓我們天天被神的愛更新，常常悔改，常常禱告，活在神的面前，用「被神塑造的心」，

活出敬虔、公義的生活。孩子們不但容易信主，並且能明白基督的心意，並從祂的角度來看

世界，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中。 

 

請我們一起禱告： 

 

「主啊，我們全人是屬於你的，我的心和我的一切都是屬於你的。因為我是你用寶血重

價買來的，你的愛激勵我們在你的恩典中長進，你也以我們的順服為樂。幫助我們靠你的恩

典，使我們的兒女，看見真實的信仰，不是形式，而是生命。願你復興我們，繼續教導我們，

使我們真實依靠你，存謙卑的心，每日與你同行，願你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。願我們的孩子

都能與我們同說，“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”。禱告祈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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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你真偉大》 

主啊我神！我每逢舉目觀看，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； 

看見星宿，又聽到隆隆雷聲，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。 

副歌： 

我靈歌唱，讚美救主我神；祢真偉大，何等偉大！ 

我靈歌唱，讚美救主我神；祢真偉大，何等偉大！ 

 

《你是我生命的亮光》 

(祂使我生命重新得力，使我抬頭高昂，祂使我如鷹展翅上騰，飛躍在高岡上。) 

耶穌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照亮我的前方，雖有暴風雨把我擋，注目我的亮光， 

祂使我生命重新得力，使我抬頭高昂，祂使我如鷹展翅上騰，飛躍在高岡上。 

 

 

《靈修短文》 

 

為人父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顆被神塑造的心，一個神所塑造的意志。 

 

申命記充滿了給以色列人的教導，要他們活出與神的關係，而第 6章則給了父母最好的引導，

特別是第 2節宣告神對我們兒女與子孫的目標是一生「敬畏」耶和華。真實、符合聖經的敬

畏，產生真正的敬拜，隨之而來的就是尊崇，因為這樣的敬畏使我們知道，神容讓我們認識

祂、住在祂的同在中，並非這麼理所當然。 

 

神的百姓記得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，是立約之神，祂的應許永遠堅立。所以，當我們在信心

中教養兒女、藉此服事祂時，可以信靠祂的帶領。因此，聚焦於神在我們生命中掌權這件事，

就是作父母最重要、也最能得益處的工作。 

 

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。」對神的愛不是一種感覺，而是一種意志的行動。

如果父母能在態度、企圖、決定上以神為中心；在運用恩賜、性格上以神為中心：在花力氣、

時間和資源上以神為中心；那麼他們就可以讓兒女從他們身上看到，什麼是在信心中的生活。 

 

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」。如果父母自己是受聖經的敘事所塑造，如果他們刻意

遵守神的旨意，那麼他們就更能傳達神的心意和目的給兒女。如果父母忠心參與例行崇拜，

如果父母自己或與團體一起查考聖經，如果他們每天有個人研經、默想和禱告，他們就能受

到更完全的裝備，真的把這些記在心上。 

 

（摘自《擁抱每一天》） 


